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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桃園市運動會-市長盃輕艇錦標賽暨 110 年全國運動會選拔賽 

競賽規程 

一、 依據：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0 日桃體競字 1100002865 第號函辦理。  

二、 目的：為加強輕艇運動發展，互相切磋技術、觀摩，以提昇運動水準，並選拔出優秀選手代表

本市參加 110 年全國運動會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。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體育局。 

五、 承辦單位：桃園市體育會輕艇委員會。 

六、 協辦單位：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。 

七、 比賽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20 日、110 年 03 月 21 日。 

八、競賽資訊： 

    ◎比賽日期及場地： 

      靜水競速：110 年 03 月 20 日(星期六)暫定─石門水庫龍珠灣水域。 

      靜水障礙：110 年 03 月 21 日(星期日)暫定 ─大溪河濱公園。 

    ◎比賽項目： 

     【輕艇競速】（Canoe Sprint） 

           （一）公開組（全運會選拔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1. 男子 1000 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/ 10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2. 男子 1000 公尺雙人愛斯基摩艇（K-2/ 10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3. 男子 1000 公尺單人加拿大式艇（C-1/ 10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4. 男子 1000 公尺雙人加拿大式艇（C-2/ 10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5. 男子 500 公尺四人愛斯基摩艇（K-4/ 5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6. 男子 200 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/ 2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7. 女子 500 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/ 500M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8. 女子 500 公尺雙人愛斯基摩艇（K-2/ 500M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9. 女子 500 公尺四人愛斯基摩艇（K-4/ 500M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10. 女子 200 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/ 200M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11. 女子 200 公尺單人加拿大式艇（C-1/ 200M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12. 女子 200 公尺雙人愛斯基摩艇（K-2/ 200M Women） 

 

           （二）高中組、國中組： 

                 1. 男子 1000 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/ 10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2. 男子 1000 公尺雙人愛斯基摩艇（K-2/ 10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3. 男子 1000 公尺單人加拿大式艇（C-1/ 10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4. 男子 1000 公尺雙人加拿大式艇（C-2/ 10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5. 男子 500 公尺四人愛斯基摩艇（K-4/ 5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6. 男子 200 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/ 200M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7. 女子 500 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/ 500M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8. 女子 500 公尺雙人愛斯基摩艇（K-2/ 500M Women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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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9. 女子 500 公尺四人愛斯基摩艇（K-4/ 500M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10. 女子 200 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/ 200M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11. 女子 200 公尺單人加拿大式艇（C-1/ 200M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12. 女子 200 公尺雙人愛斯基摩艇（K-2/ 200M Women） 

 

            (三)國小組： 

                1.男子 200 公尺單人輕艇水球艇(P-1/200M) 

                2.女子 200 公尺單人輕艇水球艇(P-1/200M) 

         

 

     【輕艇靜水障礙】（Obstacle Slalom） 

           （一）公開組（全運選拔賽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1. 男子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2. 男子單人加拿大式艇（C-1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3. 女子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4. 女子單人加拿大式艇（C-1 Women）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（二）高中組、國中組： 

                 1. 男子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2. 男子單人加拿大式艇（C-1 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3. 女子單人愛斯基摩艇（K-1 Women） 

                 4. 女子單人加拿大式艇（C-1 Women） 

 

八、輕艇競速、輕艇靜水障礙報名辦法：(請依報名之組別填寫個別報名表) 

    (一) 輕艇競速、輕艇靜水障礙報名學校組：(即日起至 110 年 03 月 15 日為報名截止日) 

        1、各單位每項限報二艘艇，選拔賽組不限。 

        2、礙採網路報名 E-mail：barry09060524@yahoo.com.tw，報名後請  ] 

          來電確認報名是否完成，報名表請確實填妥每個欄位，聯絡人：行政組李筱惠，聯絡電   

          話：0926835625。 

        3、下列請繳交紙本資料，於截止日 110年 03月 15日(星期一)前掛號郵寄至輕艇委員會 

           ○1 家長同意書(非選拔賽選手)。 

           ○2 活動人員名冊、各參賽選手學生證影本或身分證件影本(需有照片之證件)，各單 

             位請將身份證件用 A4紙列印(四位選手一面，正反面列印)：水資局申請水域用。 

           郵戳為憑：320桃園市中壢區甘肅二街 8號，請註明 110年市長盃輕艇錦標賽報名資 

             料，若無於期限內繳交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。 

mailto:barry09060524@yahoo.com.tw，報名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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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4、比賽當天請備妥有照片之身分證或學生證等身分相關證明，以備查驗。 

     

     (二) 輕艇競速、輕艇靜水障礙 

         報名公開組：(即日起至 110 年 03 月 15 日為報名截止日。且為 110年全國運動會參賽依據) 

         1、具選拔賽參賽資格者： ※設籍於桃園市滿三年之選手(即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3日前) 

            ＊未滿 20歲需要父母或法定代理人親簽家長同意書，90/10/16以後。 

         2、證明資料：※110.02.01後申請之選手個人戶籍謄本正本(記事欄不得省略)。 

         3、輕艇競速、輕艇靜水障礙網路報名 E-mail：barry09060524@yahoo.com.tw，報名後請 ， 

            來電確認報名是否完成，報名表請確實填妥每個欄位，聯絡人：行政組李筱惠，聯絡 

            電話：0926835625。 

         4、輕艇競速、輕艇靜水障礙下列請繳交紙本資料，於截止日 110年 03月 15日(星期一) 

            前掛號郵寄至輕艇委員會。○1 選手保證書、戶籍謄本正本。 

            ○2 活動人員名冊、各參賽選手學生證影本或身分證件影本(需有照片之證件)，各單 

             位請將身份證件用 A4紙列印(四位選手一面，正反面列印)：水資局申請水域用。 

             郵戳為憑：320桃園市中壢區甘肅二街 8號。  

             請註明 110年市長盃輕艇錦標賽報名資料，若無於期限內繳交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。 

         5、比賽當天請備妥有照片之身分證或學生證等身分相關證明，以備查驗。 

    (三) 一位選手僅能參加一個組別參賽，不接受跨組報名。 

九、比賽規則：       

     【靜水競速】 

      (一)比賽規則：採用國際輕艇總會(ICF)審訂之最新輕艇靜水競速規則。規則中如有未盡 

         事宜，則依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。 

      (二)比賽制度：比賽分為預賽、準決賽、決賽,比賽採用二水道競速場地。 

      (三)參賽項目之分組辦法： 

         1.如報名人數少於三艘艇，則該項目取消。 

         2.參賽艇數為 3~6隊時直接進行決賽、選拔項目若船艇不足，採計時決賽。 

         3.七～十二隊時：預賽分兩組，準決賽一組。預賽各組 1、2名進入決賽，預賽各組 3 

           ～5名進準決賽，第 6名淘汰。準決賽 1、2名進入決賽。 

         4.十三～十八隊時：預賽分三組，準決賽二組。預賽各組第 1名進入決賽，預賽各組 2 

           ～5名進準決賽，第 6名淘汰。準決賽各組第 1名進入決賽，準決賽第 2名擇優 1名進 

            入決賽。 

mailto:barry09060524@yahoo.com.tw，報名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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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5.航道分配：預賽以抽籤決定，準決賽及決賽依中華民國輕艇協會審定最新之輕艇賽 

制決定。 

         6. 比賽項目若隊數不足，予以併隊比賽，成績照原報組別給予。 

      【輕艇靜水障礙】 

       1. 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輕艇協會最新修訂出版之規則；如規則解釋有爭議，以英文版 

          為準。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，則以仲裁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。 

       2. 比賽制度：比賽設置無跳台之靜水標竿場地。 

       3. 比賽之分組辦法：  

         （1）各項組別不足 3 隊，採計時決賽。 

         （2）參賽艇數為 5 至 8 隊（含）以下時，預賽 1 趟；複賽依預賽成績排序配對（1-5、 

              2-6、3-7、4-8），複賽獲勝者進準決賽，餘依成績排序 5至 8名；準決賽依複賽成 

              績排序配 對（1-3、2-4），準決賽獲勝進金牌賽，敗進銅牌賽。  

         （3）參賽艇數為 9至 16隊（含）以下時，預賽 1趟，預賽成績前 4名進準決賽，餘進 

              復活賽；復活賽 1 趟，配對與預賽相同，如有晉級選手所遺空缺由下一名未晉級選 

              手遞補， 復活賽成績前 4 名進準決賽，餘淘汰；準決賽 1 趟，預賽 成績排序為 

              1至 4，復活賽成績排序為 5至 8，複賽配對（1-5、 2-6、3-7、4-8），複賽獲勝者 

              進準決賽，餘依成績排序 5 至 8 名；準決賽依複賽成績排序配對（1-3、2-4），準 

              決賽 獲勝進金牌賽，敗進銅牌賽。 

         （4）預賽出發順序與配對由抽籤決定。 

      

十、獎勵方式： 

        （一）每項賽事獎勵至前三名，由承辦單位頒發成績證明。 

        （二）各組取前三名頒發獎盃。 

        （三）團體成績計算方式以累計方式計算，第一名至第六名依序是 7,5,4,3,2,1。 

（四） 本次比賽公開組成績將列為 110年全國運動會參賽資格依據。 

              1、男子，女子靜水競速以各項目第一名為正取選手，第二名為備取選手。 

              2、男子，女子輕艇靜水障礙以各項目第一名為正取選手，第二名為備取選手。 

          3、教練遴選：請有意擔任全國運動會男子、女子隊教練者向本會提出帶隊意願申請，      

            請於比賽當日檢附教練證於行政組。 

             ＊本會於賽後召開 110年全國運動會代表隊遴選會議，將在賽後一星期內核備並公 

               告教練、選手當選及備取名單。 

        （五）獲獎選手市府獎狀發給原則：參加各競賽組別達三隊（人）者，獎第一名；達四隊 

              （人）者，獎前二名；達五隊（人）以上者，獎前三名。 

（六）工作人員及指導人員敘獎：依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辦 

      理。 

十一、申訴抗議： 

(一) 有關選手資格問題，應於賽前檢錄前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，賽後

不予以受理。 

(二) 其他事端由領隊或教練於申訴書簽章後，於申訴案件發生後 30 分鐘內向審判委員會提出，

並繳交 5,000 元保證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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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之判決，不得提出異議。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，否則不予以

退還。 

十二、大會附則： 

(一) 本次桃園市 110 年全國運動會輕艇代表隊選拔賽以具奪牌實力之項目及選手為培訓，報經

桃園市政府核定後公佈培訓名單。 

(二) 本次當選桃園市 110 年全國運動會之培訓選手須配合本會所有訓練及參賽，一律依本會名

義組隊參賽，並遵守制定規範及訓練事項，未依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。 

(三) 如有不符規定之選手出賽時，一經發現或經檢舉屬實，則取消該隊繼續比賽之權利，並函

報有關單位議處。 

(四) 附則：本市代表隊參加 110 年全國運動會本競賽種類之參賽項目、人數及參賽標準，應符

合 110 年全國運動會輕艇技術手冊規定，如有增減或刪修部分，由本委員會依發佈後之技

術手冊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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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桃園市運動會-市長盃輕艇錦標賽暨 110 年全國運動會選拔賽 

報名表(一) 
 

單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隊職員資料： 

職稱 姓名 性別 聯絡電話 

領隊    

教練    

管理    

 

 

隊員人數總表： 

 男生 女生 總計 

領隊    

教練    

管理    

運動員    

總計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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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桃園市運動會-市長盃輕艇錦標賽暨 110 年全國運動會選拔賽 

報名表(二)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公開男子組  □公開女子組  □高中男子組  □高中女子組 

□國中男子組  □國中女子組  □國小女子組  □國小男子組 

編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
出生年月日 

（YY.MM.DD） 
身分證字號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11      

12      

13      

14      

15      

16      

17      

18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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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桃園市運動會-市長盃輕艇錦標賽暨 110 年全國運動會選拔賽 

報名表(三) 

組別 項目 分項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

□公開男子組 

□高中男子組 

□國中男子組 

 (請勾選) 

靜水

競速 

K-1 1000M 1. 2.   

K-2 1000M 1-1 1-2 2-1 2-2 

C-1 1000M 1. 2.   

C-2 1000M 1-1 1-2 2-1 2-2 

K-4 500M 
1-1 1-2 1-3 1-4 

2-1 2-2 2-3 2-4 

K-1 200M 1. 2.   

□國小男子組 P-1 200M  

公開男子組 
靜水

障礙 

K1M  

C1M  

 

 

組別 項目 分項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

□公開女子組 

□高中女子組 

□國中女子組 

(請勾選) 

靜水

競速 

K-1 500M 1. 2.   

K-2 500M 1-1  1-2 2-1 2-2 

K-4 500M 
1-1  1-2  1-3  1-4  

2-1 2-2 2-3 2-4 

K-1 200M 1. 2.   

C-1 200M 1. 2.   

K-2 200M 1-1  1-2 2-1 2-2 

□國小女子組 P-1 200M  

公開女子組 
靜水

障礙 

K1W  

C1W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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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桃園市運動會-市長盃輕艇錦標賽暨 110 年全國運動會選拔賽 

報名表(四) 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單位名稱： 

參賽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選手人數：      人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姓名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姓名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

 

(空白框框請貼上選手證件照電子檔，請勿更改格式，若不足請自行複製加頁)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第  頁，共  頁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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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限參加公開男、女子組之選手每人請親自填寫一張) 

桃園市 110 年全國運動會輕艇代表隊選拔賽 

選手保證書 

 

      本人參加由桃園市體育會輕艇委員會辦理之『桃園市 110 全國運動會輕艇代表隊選拔賽』，報

名之表件，正確無誤。比賽期間依自身能力決定是否穿著救生衣，否則願負一切人身安全責任，經

醫院檢查，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，並且願遵守競賽規程之一切規章。 

 
 
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性別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 

備註： 

一、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，資料不全者，大會得依規定取消資格。 

二、保證書必須親自填妥，以示負責。 

三、保證書背面請黏貼 110.2.1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(備註欄不得省略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參賽之選手每人請親自填寫一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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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桃園市運動會-市長盃輕艇錦標賽暨 110 年全國運動會選拔賽 

家長同意書 

 

      本人參加由桃園市體育會輕艇委員會辦理之『110 年桃園市運動會-市長盃輕艇錦標賽』，報名

之表件，正確無誤。比賽期間依自身能力決定是否穿著救生衣，否則願負一切人身安全責任，經醫

院檢查，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，並且願遵守競賽規程之一切規章。 

 
 
 

選手姓名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性別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家長同意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 

備註： 

一、同意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，資料不全者，大會得依規定取消資格。 

二、同意書必須親自填妥，以示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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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人員名冊： 

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戶籍地址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附註：本資料申請活動水域用與緊急聯絡用不對外公開。 


